东风区住建局2018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公布东风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本报告数据统计时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如对本报告有疑问，可与东风区住建局办公室联系（地址：佳木斯市长安西路369号五楼，电话：0454-8387009，电子邮箱：dfqjsj@126.com）。
 一、概述
  2018年，住建局按照《条例》的要求，立足建设领域行政监管和服务职能，突出依法、便民的原则，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健全机制，扎实有效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稳步开展。
  为全面贯彻实施《条例》，住建局高度重视，按照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狠抓落实，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确定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明确了各科室责任任务，完善了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及时制定了公开指南及公开目录，确定了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在深化公开内容、建立各项制度、规范公开载体形式、加强基础性建设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情况
  2018年，我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积极做好主动公开工作。截至目前，我局及时通过“佳木斯东风区政府公众信息网、佳木斯市东风区诚信东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主动公开信息12条；其中政府网站发布信息10条、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2条。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8年度未收到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8年度，没有发生针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及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诉讼案件。
   （四）涉及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情况
   2018年共答复区人大代表建议12件，区政协委员提案8件,满意率100%。
  （五）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情况
  2018年度我局未发生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情况。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自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全面启动以来，我局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从整体上看，在加强基础性工作、规范信息公开行为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时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今后在2019年信息公开工作中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进一步提高认识。通过会议、文件等各种形式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政务公开的意识，把政务公开作为加强依法行政、促进廉政建设的大事，常抓不懈；
     2、加强对信息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信息员政务信息工作意识和业务水平。
